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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白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到日期：2020 年 6 月 12 日 

生效日期：2020 年 6 月 4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措施类别：行政处罚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福鼎白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朱丽燕、董事及总经理

吴灼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一、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 

二、未依法披露诉讼事项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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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 

公司在 2017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告少计提利息费用 343.21 万元，多确认营业

外收入 117.25 万元，合计虚增利润 460.46 万元，占 2017 年经审计利润总额的

175.88%，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占 2017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165.82%，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具体如下： 

（一）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少计提利息费用 

经查，2017 年，白茶股份未按期全部清偿对工商银行福鼎支行、建设银行

福鼎支行、光大银行福州分行、福建福鼎恒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兴村镇银行）、福鼎市泰益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益公司）的合

计 20笔借款，相关借款 2017年度合计应计提利息费用（含罚息、复 利）419.95 

万元，但白茶股份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只计提了 76.74 万元，少计提利息费 

用 343.21 万元，占 2017 年经审计利润总额的 131.09%，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23.59%。 

（二）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多确认营业外收入 

   经查，白茶股份债权人工商银行福鼎支行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出具《情况说

明》，称就白茶股份尚未归还的贷款，与白茶股份初步形成执行和解方案即“在

2018 年 5 月份前抵押物处理完毕归还所欠贷款后，给予免除所欠贷款的全部利

息”，但该方案“最终审批权在省分行，需省分行审批后方可执行”。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白茶股份尚未清偿前述工商银行福鼎支行贷款，工商银行福建省

分行也未同意上述还本免息方案。白茶股份在确认营业外收入依据不足的情况

下，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将已经提的应付工商银行福

鼎支行利息冲回 41.3万元、75.95万元，合计确认营业外收入 117.25万元，占

2017年经审计利润总额的 44.78%，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占 2017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42.22%，并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当年营业外收入“主要为银行免除利息产

生的收入”。 

二、未依法披露诉讼事项                                                  

    2016 年 4 月 6 日，福鼎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鼎法院）就白茶股份、吴

灼等人与恒兴村镇银行借款合同纠纷作出（2016）闽 0982 民初 284 号民事判决

书。 

2016 年 4 月 8 日，福鼎法院就白茶股份、吴灼等与恒兴村镇银行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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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案作出（2016）闽 0982民初 280 号民事裁判书。 

    2016 年 10 月 20 日，福鼎法院就白茶股份、吴灼等与泰益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案作出（2016）闽 0982民初 1347号民事判决书。白茶股份不服福鼎法院一审

判决，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德中院）提出

上诉，宁德中院于 2017年 8月 1日作出（2017）闽 09民终 549号民事判决书。 

在上述（2016）闽 0982 民初 284 号判决涉诉纠纷中，白茶股份涉诉金额

645.18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6.50%。白茶股份 2016 年 5 月 5

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后未在临时报告中及时披露该诉讼事项，迟至 2018 年 7 月

27日才补充披露诉讼公告。 

在上述（2016）闽 0982民初 280号、284号、1347号民事判决涉诉纠纷中，

白茶股份涉诉金额共计 980.18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3.38%，

公司收到相关诉讼文书后未在 2016 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诉讼事项，而是迟至

2018年 7月 27日分次以临时公告形式进行了披露。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合同材料、法院诉讼文书、白茶股份定期报告和临时

报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白茶股份在 2017年年度报告中少计提利息费用、多确认营业外收入和 2016

年年度报告中未披露相关诉讼事项的行为，违反了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

规定，白茶股份未在临时报告中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事项行为，违反了《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白茶股份上述行为，构成《管理办法》第

六十条所述情形，应当依照 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进行处罚。

公司时任董事长朱丽燕、董事兼总经理吴灼（同时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主管会计

工作负责人处签字）是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 

在福建监管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白茶股份、朱丽燕、

吴灼提出以下陈述申辩意见：1.公司管理层及实际控制人积极与债权人沟通，争

取免于罚息并不计复利。同时，公司 2017 年年报披露日，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

的相关贷款已在拍卖抵押物过程中，公司按照正常财务准则计息及时冲回利息，

不存在虚增利润的主观故意。2.公司未披露诉讼、仲裁信息是因为公司财务人、

信息披露负责人与原来的办公地点衔接出现问题，公司已补充披露了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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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3.公司已组织全部 高管学习整改。4.公司自欠款涉诉后，未进行任何资

本运作，公司正筹措资源改善经营，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请求不予行政处罚。 

    经复核，福建监管局认为：白茶股份与工商银行福鼎支行、建设银行福鼎支

行等债权人的借款利息（包含罚息和复利）明确约定在相应的合同中，具有法律

效力，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计提利息（包括罚息、复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

其与债权人就利息（包含罚息和复利）减免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作出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时，福建监管局已综合考虑来公司违法事项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

公司提出的其他事项不属于法定免于处罚的事由。故对白茶股份、朱丽燕、吴灼

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一）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照 2005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福建证监局拟议作出一下决定： 

一、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40万元的罚款； 

二、对朱丽燕、吴灼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的罚款。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处罚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争取尽快消除该事项带来的

负面影响结果，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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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近一步提高对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杜绝类似

事项的发生。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1号 

 

 

 

福鼎白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